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 目 名 称  保定蠡县握扭庄（玉田）110kV输变电工程 
项 目 编 号        2018-130600-44-02-000044          
建 设 地 点        河北省保定市蠡县、高阳县         
验 收 单 位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保定供电分公司  
2023年11月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保定蠡县握扭庄（玉田）110kV输变电工程
	行业
类别
	输变电工程

	主管部门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保定供电分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机关、文号及时间
	保定市行政审批局、

保行审水保〔2019〕4号、2019年12月24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准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准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1年6月-2022年1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邯郸欣和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河北兴源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办水保〔2018〕133号）的要求，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保定供电分公司于2023年11月在保定市组织召开了保定蠡县握扭庄（玉田）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监理单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施工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与会人员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观看了工程影像资料，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相关单位的汇报，经审议，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保定蠡县握扭庄（玉田）110kV输变电工程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蠡县、高阳县，包括蠡县握扭庄（玉田）110kV变电站工程（规划规模3×50MVA主变，本期建设2×50MVA主变。110kV规划出线3回，本期出线2回。10kV规划出线36回，本期出线24回）；高阳-刘铭庄T接握扭庄（玉田）变电站110kV线路工程（新建路径长度总计13.441km，杆塔总数44基）；高阳东-握扭庄（玉田）110kV线路工程（新建路径长度9.6km，杆塔总数31基）。项目总投资5717万元，于2021年6月开工建设，2022年11月建成。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9年12月24日，保定市行政审批局以保行审水保〔2019〕4号文批复了《保定蠡县握扭庄（玉田）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4.31hm2，水土保持投资为48.16万元。

在后续的设计施工中，水土保持未发生重大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该项目无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委托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通过对照备案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影像资料查验，水土保持设施总体达到了竣工验收的条件和要求，并于2023年11月形成了《保定蠡县握扭庄（玉田）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主要结论是：该项目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4.31hm2，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3.88hm2，变化原因是由于杆塔数量减少和施工线路优化，施工便道长度减少，因此建设期较方案确定占地减少0.43hm2。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41.26万元，实际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60304元。本项目水土流失效果：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99.23%，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33，渣土防护率达到98.80%，表土保护率达到99.11%。实际挖填土石方总量为3.34万m3，其中，挖方1.67万m3，填方1.67万m3，无弃方。本项目实际完成工程量：透水砖铺设1150m2，表土剥离0.75hm2，表土回铺量2250m3，土地整治2.82hm2，抑尘网遮盖5412.67m2，临时排水沟140m，临时沉沙池1个，临时拦挡2250m，土工布铺垫8469.28m2。

建设单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补偿费已足额缴纳，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已建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总体质量合格，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符合验收合格的条件。
（五）验收结论
本工程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以保证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 名
	单 位
	职务/

职称
	签 字
	备注

	组长
	逄宗海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保定供电分公司
	专  责
	
	建设单位

	成员
	齐麟
	河北兴源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专  责
	
	监理单位

	
	肖金强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  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杨洪刚
	邯郸欣和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项  目
经  理
	
	施工单位

	
	温和斌
	邯郸欣和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项  目

经  理
	
	施工单位

	
	赵璇
	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保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张广英
	保定市水土保持试验站
	正  高
	
	特邀专家





